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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上的交通事故大多发
生在路口，防范交通事故最有效的
做法是‘一慢二看三通过’，不抢
行。”自10月初以来，宿松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民辅警深入S248许岭至下
仓路段广泛开展交通安全提示宣
传，手把手教群众交通安全常识。

为提高沿线群众交通安全意
识，该大队协同辖区派出所民辅警
深入公路沿线村庄举办“交通安全
夜校”，组织沿线群众集中学习，通
过播放交通事故警示片、以案释法
宣讲等形式，提高群众“知危险 会
避险”能力。深入沿线学校组织学

生和接送家长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
育和“小手拉大手 平安一起走”活
动。活动中，民辅警还深入村组举
办交通事故图片展，向村民宣讲预
防交通事故常识。

长桥村80多位村民吃过晚饭后
早早来到设在村民家门口的夜校观
看交通事故警示片，看到发生在身
边的交通事故视频后，十分惋惜地
说：“干嘛抢啊，慢两秒就没事了。”
在望墩村，近百名村民聚集在村文
化广场，认真聆听了《安全才能回
家》交通安全宣讲。一个个案例，一
条条警示，让参加夜校的村民受益

匪浅。在下仓中心小学和东洪初
中，600多名学生家长和学生共同参
加交通安全宣讲会。

在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普
及交通安全常识的同时，路面执勤
交警还在路口开展过路口示范宣
传，手把手教老年人使用转向灯、
安全佩戴头盔、转弯让直行等交通
知识；在集镇组织村民感受大货车
盲区。

“遵守交规就是预防事故、守护
平安最厉害的法宝。”村民沈家旺在
参加交通安全夜校后如是说。

安畅 通讯员 李政平

宿松交警为农村留守老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让交通安全意识根植于心

初秋时节，谷黄果熟，也
是一年中交通安全管理关键
时期，太湖县公安局交管大
队组织交通安全宣传队在全
县农村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活动，通过“一段视频、一
组图片、一份传单、一声叮
嘱”等方式，将交通安全送到
千家万户。

通讯员 聂俊生 摄

在农村地区，农用车以方便、快
捷的优势，吸引很多村民购买。一
些人认为其既可载人又可载货，非
常实用。殊不知，把农用车当作载
人工具既危险又违法，一旦遭遇意
外，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一、什么是农用车？
农用车指的是用于农业生产运

输的车辆，以柴油机为动力，行驶速
度较低的三轮、四轮运输车。虽然
家家户户都在使用，且使用方便，但
它不是“万能车”。

二、为什么农用车不能载人？

1、农用车安全性能差，其车身
一般比较大，重心也偏高，在急转弯
时容易侧翻；还可能存在擅自改装、
组装车辆或使用报废车辆的现象，
增加了危险因素；农用车也没有设
置必要的乘客安全乘坐位置和防护
设施。

2、农用车驾驶员大多没经过正
规的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培
训，交通安全意识较为淡薄。他们
对路面可能出现的险情判断不清，
没有能力采取必要措施避免事故发
生；另外，不遵守道路安全法律法规

的行为也屡见不鲜，甚至引发交通
事故。

3、难以承担事故赔偿责任，此
类车辆都没有办理保险，一旦发生
事故，乘坐人无法得到应有的赔偿；
车主多是收入较低的社会群体，他
们很难承担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

交警提醒：农用车不是用来载
人的！如果违法载人或装载货物，
再加上车辆重量增大、重心增高、车
况不佳等方面原因，一旦发生紧急
情况，车辆可能会出现车毁人亡的
恶性事故。 交宣

勿以危险当便捷 农用车违法载人“驶”不得

◆安全提示

为切实增强环卫工人交通安全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有效预防涉
及环卫工人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10月25日上午，二大队深入人民路
街道先锋社居委组织环卫工人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中，针对环卫工人工作
性质及特点，民警以交通事故案
例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了环卫工
人在日常作业时存在的交通安全
隐患，全面细致地讲解了交通事

故发生的原因及交通陋习所造成
的危害。提示环卫工人在清扫道
路时一定要注意过往车辆，与车辆
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在车辆作业
时不随意变道和停车，防止意外情
况发生，且要严格按照规定着反光
背心，合理规范的摆放防护设施及
标志，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避免交
通事故发生。同时呼吁大家牢固树
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
想，认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

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50余

份，受教育群众50余人次。通过宣
传，广大环卫工人的安全意识有了
较大提高，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
中，一定会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格
按照安全操作规范进行作业，在确
保安全的基础上做好环境卫生工
作，为维护交通安全、共护城市整洁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通讯员 虞一诚

交警二大队开展“致敬城市美容师”宣传

携手环卫工 共话交通安全

为切实维护辖区平安、有
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秩序，提
升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
员交通安全意识，10 月以来，
望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以开展

“秋季摩托车、电动车交通违法
专项整治行动”为契机，立足辖
区交管工作实际，积极探索摩托
车、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新途
径、新举措、新方法，切实提高安
全头盔佩戴率和交通安全守法
率，着力提升群众辖区文明交
通水平。

找准行动切入点，强化分
析研判。大队立足辖区交管实
际，准确把握摩托车、电动自
行车违法行为特点规律，围绕
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要
求，研究制定新的工作措施和
整改措施，严管严查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不
挂牌上路、加装遮阳棚以及逆
行、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
驶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同时
科学调整警力部署，合理安排
勤务时间，针对上、下班高峰
时 段 出 行 线 路 相 对 固 定 的 特
征，组织警力沿城区回龙路、
东洲路、望江大道和县工业园
区等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车流
量密集区域，加大对骑乘摩托
车、电动自行车的各类突出违
法行为查处力度，并对驾驶机
动车不系安全带、车辆乱停乱
放等违法行为一并进行查处，
积极营造浓厚的交通违法严管
态势，有效震慑其他交通违法
行为。

工作中，执勤民警采取以教
育为主、处罚为辅的管控模式，
对初次违法的电动自行车驾驶
人进行批评教育，责令立即整
改。对多次或存在严重违法的
驾驶人员，按规定予以顶格处
罚。切实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
的安全意识，并以开展道路交通
安全宣传“七进”主题活动为契
机，不定时曝光一批辖区发生的
涉及摩托车、电动车的违法行
为、典型案例，提高群众认识，强
化震慑力。进一步强化了辖区
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文明意
识和法治观念，共同营造了驾
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遵守交
通法规、自觉佩戴安全头盔的
浓厚氛围。

通讯员 胡红松

望江交警严管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

让两轮车出行

更安全文明


